
狂犬病疫苗及免疫球蛋白接種後不良反應事件 

通報與因應流程 

一、目的 

監測因接種狂犬病疫苗及免疫球蛋白引起不良反應個案，藉由相關調

查，早期偵測疫苗危害，並及時因應。 

二、不良反應定義 

接種後不良反應事件區分為嚴重不良反應及非嚴重不良反應。嚴重不

良反應係包括死亡、危及生命、造成永久性殘疾或傷害、導 

致病人住院、延長已住院病人住院時間、或胎兒先天畸形者等。非嚴

重不良反應係指上述反應以外者，例如注射部位局部反應(如紅腫)

或全身性反應(如發燒、皮疹等)。 

三、通報流程 

（一）合約醫療院所於執行接種工作時，若發現有接種後不良反應之

個案發生時，應詳填「疫苗接種嚴重不良反應通報單」（通報格式如

附件）立即通報衛生局。 

（二）衛生局彙整相關資料後通報轄區疾病管制署各區管制中心。 

（三）疾病管制署各區管制中心彙整通報疾病管制署疫情中心。 

 



四、處理流程 

（一）合約醫療院所 

1、配合進行個案病情狀況等相關調查。 

2、提供個案必要之醫療協助。 

（二）衛生局/所 

1、立即進行個案調查及追蹤個案預後狀況至痊癒為止。 

2、收集資料儘速回報轄區疾病管制署各區管制中心。 

3、如疑似因預防接種而受害之請求權人提出救濟申請時， 

應依「預防接種受害救濟基金徵收及審議辦法」及其處理流程辦理。 

（三）疾病管制署各區管制中心 

1、主動聯繫轄區各衛生局，必要時協助衛生局處理個案相關事宜。 

2、彙整相關資料及每日定時回報個案預後予疾病管制署疫情中心。 

（四）疾病管制署疫情中心 

彙整相關資料研判及研擬因應策略，必要時發布新聞稿釐清與說明，

避免民眾恐慌影響接種意願。 

 



 

 


